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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第一條（訂定目的）
基於推動環境保護、職業安全衛生及勞動人權，落實供應鏈永續管理，提供權責單位在執行採購業務時，有關供應商永續發展管理之參考，特訂定本要點。
第二條（適用範圍）
[bookmark: _GoBack]本要點之適用範圍，包括本公司及其子公司，及合作之供應商。供應商係指本公司及其子公司依「廠商管理作業辦法」往來之合格廠商。
第三條（供應商之永續管理）
本公司及其子公司除依「廠商管理作業辦法」第五條（廠商開發作業）及第六條（廠商考核作業）對供應商進行管理，得要求廠商配合提供通過ISO認證合格或其他永續發展之證明文件，以瞭解供應商是否有環境保護（ISO14001、ISO14064-1、ISO14067）、職業安全衛生（ISO45001、TOSHMS）等相關證書或永續報告書，並優先列為具企業永續發展良好作為之合作廠商。
第四條（環境保護政策）
供應商宜遵守環境保護相關法律規定，採行各項措施包括落實環境衝擊評估與管理、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、綠色採購等，以降低對自然環境之衝擊及污染。
一、環境衝擊評估與管理：供應商宜評估與管理營運活動所使用之資源及產出廢棄物等，除減少資源耗用及浪費，並妥善且合法地處理製造或服務過程中所產生之廢水及廢棄物。
二、氣候變遷與溫室氣體減量：供應商宜鑑別氣候變遷所造成之衝擊，評估營運狀況推動節能減碳行動計畫，減少溫室氣體排放。
三、綠色採購：供應商採購時宜優先考慮具綠色標章相關認證之商品，盡力落實在地與當季消費，以降低運輸過程中可能之環境衝擊，促進在地商業發展。
第五條（職業安全衛生政策）
供應商宜符合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範，提供所屬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，透過適當之訓練及預防措施，追蹤管理職業傷害及職業病等，確保其營運活動不致直接或間接危害員工或他人。
一、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：供應商應提供所屬員工安全與健康之工作環境，並鑑別、評估及控管日常作業流程及環境中潛在之職業安全風險，對於高風險之工作環境，應透過預防性宣導、正確工程管理措施及提供個人防護裝備等，避免及降低危害發生之衝擊。
二、訓練及預防措施：供應商應定期提供員工適當的職業安全衛生訓練及預防措施，例如通報程序、逃生計畫、消防演練等，提升員工災害應變與緊急救護能力。
三、職業傷害及職業病：供應商應系統性管理、追蹤及報告職業安全與健康相關事件，定期紀錄員工所發生的職業傷害與職業病類型及原因，並提供必要之治療及輔導以協助員工康復重返工作崗位。
第六條（勞動人權政策）
供應商宜遵守勞動法律規定，及尊重國際公認基本勞動人權（包含聯合國《世界人權宣言》、《企業和人權指導原則》及國際勞工組織《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》等國際公認標準），禁用童工、禁止任何形式之歧視、禁止強迫勞動、禁止人口販運、落實同工同酬，並保障員工結社自由及團體協商權。
一、禁用童工：供應商不得雇用未足 16 歲之員工，且不得使未足 18歲之員工從事法規認定具危險性或有害性之工作。
二、禁止任何形式之歧視：供應商聘用員工時不得因其種族、國籍、性別、宗教信仰、年齡、婚姻、階級、語言、思想、容貌、性向、家庭狀況與政治立場等而差別待遇，應依其資歷與技能為招聘、培訓及晉升之根據。
三、禁止強迫勞動：禁止供應商透過處罰、監禁、威脅、肢體暴力、扣留工資或身分證件等形式強迫員工非自願勞動，在符合法規的預告期之下，員工有權利自由申請假期及終止勞動契約。
四、禁止人口販運：禁止供應商從事人口販運之非法行為。
五、落實同工同酬：供應商應保障不同性別之員工享有平等的機會與薪酬，並具同等資源發展職涯相關專業知識與技能。
六、結社自由：供應商應避免干涉勞工成立或參加工會。
七、勞資協商：供應商應落實勞資雙方協商及諮詢溝通，提供充分的時間討論並解決共同議題，致力達成工作條件之合理共識。
第七條（施行與修正）
本要點經總經理核准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本要點訂立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八月一日。

相關文件：
附件一：供應商永續發展聲明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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